辽东学院“班导师队伍建设”和“学生资助”工作评估的时间安排和要求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“班导师队伍建设”和“学生资助”工作评估的通知》要求，学校定于2011年10月17日起开展评估工作，具体时间和要求如下：

一、评估程序：

（一）听取学院对“班导师队伍建设”和“学生资助”工作《自查报告》的说明。

（二）对照制度建设和实际执行，查看相关的过程材料。

（三）召开座谈会，并反馈评估意见。

二、材料准备：

1、两个《自查报告》各 6份

2、相关工作的过程材料（以工作常态准备，不必拿到会议现场）
三、参会人员：

书记、副书记、辅导员、干事和部分班导师代表。

四、场地准备：

评估组由6人组成，请根据本学院的参会人数和评估组的人数准备会议室。

五、时间安排表

	日  期
	时   间
	学   院

	10月17日
	上午8:00—9:30
	工商管理学院

	
	上午9:40—11:10
	韩朝经济与文化学院

	
	下午2:00——3:30
	经济学院

	10月18日


	上午8:30—10:00
	化工与材料学院

	
	下午1:30—3:00
	服装与纺织学院

	
	下午3：10—4:40
	农学院

	10月19日
	上午8:00—9:30
	艺术与设计学院

	
	上午9:40—11:10
	形象健康管理学院

	
	下午1:30—3:00
	机电学院

	
	下午3:10—4:40
	师范学院

	10月20日
	上午8:00—9:30
	外语学院

	
	上午9:40—11:10
	信息技术学院

	
	下午2：00—3:30
	城市建设学院

	10月21日
	上午8:00—9:30
	会计学院

	
	上午9:40—11:10
	旅游管理学院

	
	下午2:00—3:30
	医学院


说明：表中时间如有变化学生处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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